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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反思 

刘宪权 

  

  近期令国人震惊的湖北“佘祥林杀妻案”被媒体曝光后，法学界人士感到十分愤慨。笔

者认为，在当今社会中出现如此冤假错案，显然是对现代法治国家的一种嘲弄，更是对现代

刑事理念的一种挑战。分析这起冤假错案的形成，我们完全应该对某些传统的法学理念作一

些必要的反思。  

  首先，应该坚持“疑罪从无”的理念，并对“疑罪从轻”的观念进行检讨。我国刑事司

法实践较长时间不愿接受“疑罪从无”的观念，即使在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后，也始终

不愿将司法实践中的“有疑问的案件”定为无罪。既然是“疑罪”，理应存在“有罪”和

“无罪”两种可能，司法工作者显然更愿意采纳“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的结论。理论

上和实践中，人们较多接受的是“疑罪从轻”的观念，特别是当行为人被作为犯罪嫌疑人受

到羁押后，即使案件存在许多疑问，往往也要想尽办法来“消化案件”。而“消化案件”的

最好办法当然就是对行为人作“从轻处理”。笔者认为，“疑罪从轻”的观念事实上已经成

为有些司法工作人员马虎办案的借口，甚至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台阶。至少在很多情况下，

由于有了“从轻处罚”的考虑，司法工作人员在心理上多少得到了一点平衡，从而可以心安

理得地“随意”对“犯罪嫌疑人”出入人罪。余祥林一案之所以令人震惊，主要在于案件中

不仅被告人搞错了，甚至连被害人也搞错了，占今中外这种情况实属罕见。现在想来，有关

人员在当时要制造这种冤案确实也相当不容易，因为居然可以制造出一个完全虚拟的“错

案”。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案件中佘祥林“杀了妻子”但却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这在

“杀人偿命”的社会里绝对应该算是“从轻处理”了，但这种“从轻处理”至少说明案件在

审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在证据上一定有许多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法

官有意制造冤假错案的话，那么就必然是“疑罪从轻”的观念引导法官作出了错误的判决。

由此可见，“疑罪从轻”的观念不仅不会有利于被告人，相反却会成为有些人制造冤假错案

的理由。最起码会使有些司法工作人员在消化“疑案”后可以得到心理上的平衡，从而进一

步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依笔者之见，在现代社会中，提倡“疑罪从无”理念是完全必要

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甚至杜绝冤假错案的出现。特别是在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

罪这一问题上“存有疑问”或证据不足的，如果采用“疑罪从轻”确实可能在“从轻”的幌

子下对无罪之人作出处罚，而如果采用“疑罪从无”则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其次，应该坚持“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理念，并对“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观念进行检

讨。应该看到，当代刑事司法理念较多地突出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因而时下世界上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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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在刑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般均十分强调“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在这种理念

下，人们在办案过程中就会有“铁案”意识，而不会为追求工作业绩和体现个人能力去冤枉

无罪之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做到不冤枉无罪之人，哪怕放掉一些“存疑之人”也在

所不惜。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各方面看来均可以证明嫌疑人有罪

的情况下，由于办案人员取证程序和手段不合法，从而导致了把嫌疑人释放的结果。按照美

国法官的理念，如果将辛普森判了罪，可能判掉的是一个真正的罪犯，但是对国家法制纯洁

性的破坏却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广大办案人员的心理暗示也是十分明显的，即认为以后自己

“可以随意办案”。检视我国刑事司法理念，我们不难发现，长期以来司法工作人员的头脑

中还是以“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为主导理念。之所以会如此，其中固然有受到人们的办案习

惯等因素影响的原因，但是，主要原因还在于司法体制上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评优体制、结

案制度和打分、扣分等制度。所有这些制度均“逼”着办案人员在办案时积极追求“多办

案”、“办大案”，否则就无法体现自己的办案能力，从而也不会得到重用。依笔者之见，

追求“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理念，完全有可能在实践中导致为了“不放过坏人”而“冤枉

好人”的情况出现。余祥林案之所以会出现不应该出现的冤情，其中主要还是因为事实上出

现了被杀的情况，在很难找到真正犯罪分子的情况下，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为了及时结

案，对有嫌疑者进行定罪判刑，甚至判处死刑就成为必然。由此可见，在刑事司法活动中，

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所谓“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理念，有时确实很难避免“冤枉好人”的情

况出现。我们当然希望在不放过坏人的同时，也不冤枉好人，但是，在两者存在矛盾且无法

两全的情况下，何者为先？则集中反映了要坚持何种理念的问题。  

  “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和“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虽然有时可能是一致的，但他们的侧重

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着重强调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而后者则主要突出对人的行为的

惩治。现代社会的刑事理念较多地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伸张和保护，即刑事立法和司法均应注

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而这一点又恰恰与现代社会人们所追求的理念完全吻合。因此，

树立“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理念应该是我们的选择。刑事法制以个人基本权利保护为价值

取向，体现的是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它要求限制立法权和司法权，以此实现保障个人自由

的宗旨。正是在限制权力、保障权利这一点上，“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刑事司法理念和现

代社会人们所追求的理念走到了一起。  

  再次，在刑事诉讼中，应该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并防止任何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

判决出现。在近期媒体披露的另一起案件——“聂树斌强奸杀人案”中，笔者注意到，案件

发现问题后，有关人员均异口同声地说，本案中被告人聂树斌自始至终未叫过冤，因而在当

时的情况下对其定罪并判处死刑没有问题。笔者对此感到十分诧异，难道被告人不叫冤就可

以任意对其定罪并将其处死？有关人员是否想过，被告人为什么不叫冤？被告人明明有冤而

不叫冤（或者说不敢叫冤）说明了什么？依笔者的初步分析，这可能与聂树斌受到的待遇是

分不开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聂树斌完全处于弱者的地位，其是否拥有叫冤的条件和机会

恐怕也很难说。试想当一个实际并没有强奸和杀人的嫌疑人，在面临死刑判决时，怎么可能

会一点不叫冤，甚至在律师会见时也没有流露呢？除非是聂树斌处于生不如死的境地，否则

根本不会有其他可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佘祥林身上，佘祥林根本没有杀妻子，为什么在

侦查中多次“供认”自己用“石头”或“木棍”杀了妻子呢？现在我们应该可以相信其本人

的陈述，本案存在有刑讯逼供！  

  在刑事诉讼中为什么强调有利于被告人？笔者认为，这主要还是应该从刑事法律关系中

去寻找原因。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告人实际上是作为个人同国家在进行对话。在公诉案件

中，公诉人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刑事被告人怎么可能同公诉人平等

呢？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刑事被告人会追求这种平等，公诉人不要说与被告人不可能平等，



与辩护人也不可能做到平等。因为公诉人是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诉讼，而辩护人则是为被

告人进行辩护，由于工作性质不一样，所以法律地位也就不可能一样。由此可见，在刑事诉

讼中，公诉人与被告人之间实际上是力量相差悬殊的强者与弱者的对话，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如果再不强调对被告人的利益进行保护，那么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必然受到侵害。更由于在

现代社会中法律（包括刑法）的制定在很大层面上就是为了保护弱者的利益，所以，强调保

护被告人的利益显然是与此精神相吻合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佘祥林杀妻案”对我们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带来的震撼作用是

巨大的，抓住这一案件进行深刻的反思显然是十分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实践中出现

的冤假错案，除了要对当事人以及当事人的家属真正落实国家赔偿外，还应该对当时参与这

一案件的办案人员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于其中参与刑讯逼供者，无论其出于何种

动机，均应该予以严肃惩治，绝不能姑息迁就。在我国发生一、两个冤假错案其实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有些人面对冤假错案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和对抗态度，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些冤

假错案改变我们传统的刑法理念，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习惯做法，那么，冤假错案还将不

断发生，杜绝冤假错案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就此而言，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对于“佘祥林杀妻

案”应该进行跟踪调查，可以将这些案件作为反面教材并结合司法公正这一课题在各级司法

部门中开展一次大讨论。美国可以用“辛普森案件”影响和教育一大批警官，我们为什么就

不能用“佘祥林杀妻案”影响和教育一代司法工作者呢？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师大刑科院兼职教

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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